
（2022）浙0102民初15384号
陈华君：你与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102民初1538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2民初1164号
杭州和瑞医疗健康有限公司上城综合门诊部：本院

受理原告许更宇与被告杭州和瑞医疗健康有限公司上
城综合门诊部劳动争议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通知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紫花院区第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8民初8号

陆明:本院受理原告邱波诉被告陆明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证
期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于2023年4月6日9时
2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
逾期未到的，将依法缺席审判。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8民初35号

杭州宏福佳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
波番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宏福佳业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材料、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于2023年4月7日8时4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开
庭审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未到的，将依法缺
席审判。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8民初116号

杭州千江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钮莱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千江汇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
料、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于2023年4月6日8时4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
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未到的，将依
法缺席审判。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530号

浙江和赛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固和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本院对原告河间市晨心保温材料经营部诉被告浙江
和赛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固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中国
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
(2022)浙0108民初3530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5482号

深圳华侨城文化旅游科技集团: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友诺动漫有限公司与被告深圳华侨城文化旅游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著作权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原告与被告
签订的《IP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已解除;2.请求判
令被告按照合同约定向原告承担违约责任、支付涉案
IP周边产品费用共计72000元;3.请求判令被告将未
损毁的IP产品退回给原告，相应的运费由被告承担;4.
请求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
序独任审理，你单位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4月11日9时在本
院白马湖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5641号

杭州花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杭州花锦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省地矿勘察院有限公司
与杭州花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杭州花锦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上海花样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勘
察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到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通知书、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裁定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
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4月7日上午9时
0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定审理，你们若未到庭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11民初364号

董建(杭州市富阳区新桐乡董赵村41号):本院受理
原告俞申富与被告董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被
告立即归还贷款37000元,并承担利息7597元(2021
年7月28日至2022年11月27日共16个月，按年息
15.4%计算)合计44597元，从2022年11月28日前年息
15.4%计付利息至借款清偿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
案定于2023年4月14日上午10时在本院审判大楼第十
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11民初484号

庄国华(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文居街338号第5
幢202室)：本院受理原告吕云财诉被告庄国华提供劳务
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
庭传票。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
等。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被告庄国华赔偿原告吕云财各
项损失共计75017元(其中误工费53100元，护理费16764
元，住院伙食补助1300元，营养费2700元,交通费800元，
医疗费353元);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4月14日上
午9时在本院审判大楼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
到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11民初577号

朱瑞林(浙江省桐庐县凤川街道上洋洲村居民六组
179号):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顶上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诉
被告朱瑞林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
等。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光伏设
备款项(9720W按8.3元/w价格计算)80676元。二、判
令被告承担原告因追索债权而支付的代理费用4000
元。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3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4月14日上午9
时在本院审判大楼第十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
到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7民初3865号
向华伟：本院受理浙江淳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石林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27民初3865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175号

陈亮生(公民身份号码:362330****6335):本院
受理的原告余虎诉被告陈亮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受
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
审判人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
材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
回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
年4月12日9时30分在本院古林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1195号
吴文桥（公民身份号码：5108231982****7036）：

本院受理原告李刚与被告吴文桥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
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材
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
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4
月4日14时在本院石碶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4737号

邢小朋(公民身份号码:1304341989****5653)、
黄树军(公民身份号码:4405221967****1739)：本院
受理原告宁波宏阳升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段志荣、李青
成，张长志、邢小朋、赵新月、光明哲、贺伟、黄树军、余少
飞、军创联盟(北京)国际资讯有限公司、邯郸市鸿锐塑胶
科技有限公司追加被执行人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对你们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2)浙0206民初47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追加被告段志荣为被执行人，被告段志荣在未出资
的1750万元范围内对被告邯郸市鸿锐塑胶科技有限公
司在(2021)浙0206民初5284号民事判决中不能清偿的
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追加被告李青成为被执行人,
被告李青成在未出资的500万元范围内对被告邯郸市
鸿锐塑胶科技有限公司在(2021)浙0206民初5284号民
事判决中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追加被
告张长志为被执行人，被告张长志在未出资的500万元
范围内对被告邯郸市鸿锐塑胶科技有限公司在(2021)
浙0206民初5284号民事判决中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
补充赔偿责任;四、追加被告邢小朋为被执行人，被告邢
小朋在未出资的250万元范围内对被告邯郸市鸿锐塑
胶科技有限公司在(2021)浙0206民初5284号民事判决
中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五、追加被告赵新
月为被执行人，被告赵新月在未出资的150万元范围内
对被告邯郸市鸿锐塑胶科技有限公司在(2021)浙0206
民初5284号民事判决中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
责任;六追加被告光明哲为被执行人,被告光明哲在未出
资的100万元范围内对被告邯郸市鸿锐塑胶科技有限
公司在(2021)浙0206民初5284号民事判决书中不能清
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七、追加被告贺伟为被执行
人，被告贺伟在未出资的1750万元范围内对被告邯郸
市鸿锐塑胶科技有限公司在(2021)浙0206民初5284号
民事判决书中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八、追
加被告黄树军为被执行人，被告黄树军对上述第二项被
告李青成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九、追加被告余少飞
为被执行人,被告余少飞对上述第二项被告李青成的付
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案件受理费32672元，由被
告段志荣李青成、张长志、邢小朋、赵新月、光明哲、贺伟、
黄树军、余少飞负担;公告费1800元，被告段志荣、李青
成、张长志、邢小朋、赵新月、光明哲、贺伟、黄树军、余少
飞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宁波
宏阳升商贸有限公司付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行政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858号
吴光海(公民身份号码:3421281962****161X):

本院受理原告徐少武与被告吴光海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被告归还
原告借款10000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
利息暂计232.96元(以10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市场贷款报价利率计算,自2022年
2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暂计至2022年9月15
日);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领取相关材料，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4月13日9时00分
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866号

吴光海(公民身份号码:3421281962****161X):
本院受理原告徐少武与被告吴光海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被告归还原告货款
7990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损失暂计2424.93
元(以799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
率的1.5倍计算,自2018年2月15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
完毕之日止，暂计至2022年9月15日);3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诉
讼服务中心)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
年4月13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4344号
孙洪林：原告雷雄与被告孙洪林合同、准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
浙0212民初14344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30日来本院姜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至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3700号
王同顺：本院受理的[（2022）浙0212民初13700号]

原告谷凤平与被告王同顺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2民初13700号
民事判决书、履行金钱义务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状的
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本判决将依法发生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3955号

刘敏:本院受理原告宁海县十里红妆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和被告刘敏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2民初13955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55号
上海洋码头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3）浙

0212民初155号原告孙雯雯与被告上海洋码头网络技
术有限公司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民事裁定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由审判员申
斌独任审理，定于2023年4月6日14时30分在鄞州区人
民法院（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本院第十三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3民初3590号

胡长全:本院受理原告朱正朝与胡长全、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市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2)浙0213民初3590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市
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在交强险范围内赔
偿给原告朱正朝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误工费、交通费
等各项经济损失合计45352.21元;二、被告胡长全于本
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赔偿给原告朱正朝鉴定费700元;二、
驳回原告朱正朝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65元，
减半收取计282.5元，由原告朱正朝自负82.5元(已预交)，
由被告胡长全承担2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向本
院缴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695号之一

余芹: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慈溪车商支公司诉被告余芹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证据副本、审理传票、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当事人权利
义务告知书、外网直播告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独任审
理告知书等。原告诉请:被告赔偿原告保险金损失7170
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和30日内,并定于2023年4月24日9时00分在本院机关
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庭，本院将依法

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695号之一

丁佩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慈溪车商支公司诉被告丁佩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证据副本、审理传票、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当事
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外网直播告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
独任审理告知书等。原告诉请:被告赔偿原告保险金损
失3310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3年4月24日9时00分
在本院机关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1311号

向水飘: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分公司诉被告向水飘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副本、审理传票、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当事人
权利义务告知书、外网直播告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独
任审理告知书等。原告诉请:被告赔偿原告保险金损失
3318.5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3年4月24日9时00分
在本院机关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759号

郭明朝:本院受理原告李夫建诉被告郭明朝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
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跟踪卡、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
权利。本案定于2023年4月9日上午8时45分在慈溪市
人民法院浒山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出
庭的，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7732号
王增秀、潘玉琼、王法利、王恩慧、施素芳、黄千芮、

黄国泓：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与被告王增秀、潘玉琼、王法利、王恩慧、施素芳、黄千芮、
黄国泓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2）浙0304民初773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
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8925号
谭先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温州市瓯海万士隆鞋业有限公司、谭先美侵害
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浙江移动微法
院诉讼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疫情防控告知书及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4月6
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02民初7484号

潘民海:本院受理原告陈小金与被告潘民海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402民初7484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3630号
浙江骏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

豪美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骏驰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梁浩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法律规定的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管辖中院裁定）。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于2023年4月6日9时30
分在本院菱湖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
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3785号

贺颖: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广弘置业有限公司与被
告贺颖、杜继攀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费通知书。判
决如下:一、限被告贺颖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
告湖州广弘置业有限公司房屋租金191538.33元;二、被告
杜继攀对被告贺颖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
原告湖州广弘置业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72元，
保全费1826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7958元，由
原告湖州广弘置业有限公司负担2606元，被告杜继攀、

贺颖负担5352元。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
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681民初2027号

陆军:本院受理原告朱玉宇诉被告陆军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后，因你下落不明，按照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有关的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0681民初2027号民事诉状副本、证据副本、诉讼指南(包
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等)、开庭传票。原告朱玉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
令被告支付货款6万元，并支付该款从2010年2月11日
起至款付清日止按月利率1.5%计算的利息。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限届
满之日起15日内。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周
秀梅独任审理，如对独任审理有异议，提出异议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4月
20日11时00分在本院大唐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02民初6644号
张杭大：本院受理原告华莉萍、范煜敏与被告张杭

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02民初
66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张杭大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7日内归还原告华莉萍、范煜敏借款320000元，并支
付利息(以本金320000元为基数，利息自2022年4月3日
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3084元(减半收取，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张
杭大承担(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本院交纳，
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
状。逾期则按放弃上诉处理。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初182号
孙安和：本院受理原告王美翠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723民
初182号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孙安和于本判决生效
后10日内归还原告王美翠借款本金100000元及利息
1000元（利息已计算至2022年8月5日止，之后仍按月
利率1%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被告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20元、公
告费650元，合计2970元，由被告孙安和负担，限于本
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3民催1号

本院于2022年12月13日受理了中天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东阳支行汇票出票日期2019年1月21日，票据
号码0010004130851665，票面金额人民币800000元，
申请人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出票行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东阳支行，收款人海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宇报权
利，本院于2023年2月15日作出（2022）浙0783民催1
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3民初10469号
东阳市心之心文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舒文发

诉你劳动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
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东阳法院2022年新版）、民事裁
定书（转普）、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和20日内。并定于2023年4月21日14
时40分在本院第1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514号
余雪锋：本院受理原告吴雪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
副本（诉讼请求：一、要求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
95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18年8月6日起按照一
年期银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
二、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应诉/举证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石梁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开庭
审理，本案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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